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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基金、特別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基金來源、用途及
餘絀表預算科目核定表

1

修正科目 現行科目
說 明

編號 名稱及定義 編號 名稱及定義

4 基金來源
凡依法令或契約規定收
取、賺得或受贈，增加可
運用之資源等屬之。

4 基金來源
凡依法令或契約規定收
取、賺得或受贈，而增加
可供運用之資源，並造成
基金餘額增加者屬之。

酌修科目定義。

41 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凡依法令或契約規定徵
收、提撥或分配之收入屬
之。

41 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凡依法令或契約規定徵
收、提撥或分配之收入屬
之。

無修正。

411 徵收收入
凡依法令或契約規定徵收
之收入屬之。

1.為使「41徵收及依法
分配收入」項下科目
分類更臻明確，爰新
增本科目。

2.原三級科目將依收入
性質改列至本科目項
下四級科目。

4111 就業安定收入
凡依就業服務法等規定收
取之收入屬之。

411 就業安定收入
凡依就業服務法等規定收
取之收入屬之。

原三級科目依收入性質
改 列 至 「411徵 收 收
入」項下四級科目。

4112 污染防制及防治收入
凡依空氣污染防制法、水
污染防治法等規定徵收之
收入屬之。

412 污染防制及防治收入
凡依空氣污染防制法、水
污染防治法等規定徵收之
收入屬之。

同上。

4113 回收清除處理收入
凡依廢棄物清理法等規定
收取回收清除處理之收入
屬之。

413 回收清除處理收入
凡依廢棄物清理法等規定
收取回收清除處理之收入
屬之。

同上。

4114 污染整治收入
凡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治法等規定徵收及撥入之
收入屬之。

414 污染整治收入
凡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治法等規定徵收及撥入之
收入屬之。

同上。

4115 違規罰款收入
凡依法令或契約規定收取
之罰金、罰鍰、怠金、過
怠金、沒入金或沒入物、
賠償及罰款等收入屬之。

415 違規罰款收入
凡依法令或契約規定收取
之罰金、罰鍰、怠金、過
怠金、沒入金或沒入物、
賠償及罰款等收入屬之。

同上。

4116 醫療衛生救濟提撥收入
凡依藥害救濟法、傳染病
防治法等規定徵收及撥入
之收入屬之。

416 醫療衛生救濟提撥收入
凡依藥害救濟法、傳染病
防治法等規定徵收及撥入
之收入屬之。

同上。

417 健康福利捐分配收入
凡依菸害防制法等規定分

原三級科目依收入性質
改列至「412依法分配



債務基金、特別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基金來源、用途及
餘絀表預算科目核定表

2

修正科目 現行科目
說 明

編號 名稱及定義 編號 名稱及定義

配之收入屬之。 收入」項下四級科目。

4117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提繳收
入
凡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等規
定提繳之收入屬之。

418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提撥收
入
凡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等規
定提撥之收入屬之。

1.原三級科目依收入性
質改列至「411徵收
收入」項下四級科
目。

2.酌修科目名稱及定
義。

4118 碳費收入
凡依氣候變遷因應法規定
所徵收之碳費屬之。

419 碳費收入
凡依氣候變遷因應法規定
所徵收之碳費屬之。

同上說明1。

4119 商港服務費收入
凡依商港法等規定收取之
收入屬之。

41A 商港服務費收入
凡依商港法等規定收取之
收入屬之。

同上。

41B 就業保險提撥收入
凡依就業保險法等規定以
就業保險提撥之收入屬
之。

原三級科目依收入性質
改列至「412依法分配
收入」項下四級科目。

411A 金融監督管理收入
凡依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監理年費檢查費計繳標準
及規費收取辦法收取之收
入屬之。

41C 金融監督管理收入
凡依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監理年費檢查費計繳標準
及規費收取辦法收取之收
入屬之。

原三級科目依收入性質
改 列 至 「411徵 收 收
入」項下四級科目。

411B 推廣貿易服務費收入
凡依貿易法等規定收取之
收入屬之。

41D 推廣貿易服務費收入
凡依貿易法等規定收取之
收入屬之。

同上。

411C 能源研究發展收入
凡依能源管理法等規定收
取之收入屬之。

41E 能源研究發展收入
凡依能源管理法等規定收
取之收入屬之。

同上。

411D 石油業務管理收入
凡依石油管理法等規定收
取之收入屬之。

41F 石油業務管理收入
凡依石油管理法等規定收
取之收入屬之。

同上。

411E 緊急應變整備收入
凡依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
等規定收取之收入屬之。

41G 緊急應變整備收入
凡依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
等規定收取之收入屬之。

同上。

41H 通訊傳播監督管理收入
凡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組織法等規定收取之收入
屬之。

原三級科目依收入性質
改列至「412依法分配
收入」項下四級科目。

411F 替代役研究發展及產業訓
儲收入
凡依替代役實施條例等規
定收取之收入屬之。

41I 替代役研究發展及產業訓
儲收入
凡依替代役實施條例等規
定收取之收入屬之。

原三級科目依收入性質
改 列 至 「411徵 收 收
入」項下四級科目。



債務基金、特別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基金來源、用途及
餘絀表預算科目核定表

3

修正科目 現行科目
說 明

編號 名稱及定義 編號 名稱及定義

41J 運動彩券盈餘分配收入
凡依運動彩券發行條例等
規定分配之收入屬之。

原三級科目依收入性質
改列至「412依法分配
收入」項下四級科目。

411G 再生能源發展收入
凡依再生能源發展條例等
規定收取之收入屬之。

41K 再生能源發展收入
凡依再生能源發展條例等
規定收取之收入屬之。

原三級科目依收入性質
改 列 至 「411徵 收 收
入」項下四級科目。

41L 金融業營業稅分配收入
凡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
業稅法等規定收取之收入
屬之。

原三級科目依收入性質
改列至「412依法分配
收入」項下四級科目。

41M 環保提撥收入
凡依環境教育法等規定提
撥之收入屬之。

同上。

41N 港務公司盈餘分配收入
凡依國營港務股份有限公
司設置條例等規定分配之
收入屬之。

同上。

41P 公益彩券盈餘分配收入
凡依公益彩券發行條例等
規定分配之收入屬之。

同上。

411H 殯葬設施管理收入
凡依殯葬設施管理條例等
規定收取之收入屬之。

41Q 殯葬設施管理收入
凡依殯葬設施管理條例等
規定收取之收入屬之。

原三級科目依收入性質
改 列 至 「411徵 收 收
入」項下四級科目。

41R 設置公共藝術提撥收入
凡依文化藝術獎助條例等
規定提撥辦理公共藝術之
收入屬之。

原三級科目依收入性質
改列至「412依法分配
收入」項下四級科目。

411I 管線管理收入
凡依規定向管線所有人收
取管線監理檢查費等收入
屬之。

41S 管線管理收入
凡依規定向管線所有人收
取管線監理檢查費等收入
屬之。

原三級科目依收入性質
改 列 至 「411徵 收 收
入」項下四級科目。

411J 建築設施管理收入
凡依規定收取無障礙設施
設置、綠建築管理及建築
設施設計等相關收入屬
之。

41T 建築設施管理收入
凡依規定收取無障礙設施
設置、綠建築管理及建築
設施設計等相關收入屬
之。

同上。

411K 農地變更回饋金收入
凡依農業用地變更回饋金
撥繳及分配利用辦法等規
定所收取之收入屬之。

41U 農地變更回饋金收入
凡依農業用地變更回饋金
撥繳及分配利用辦法等規
定所收取之收入屬之。

同上。

411L 容積代金收入
凡依規定收取辦理容積移

41V 容積代金收入
凡依規定收取辦理容積移

同上。



債務基金、特別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基金來源、用途及
餘絀表預算科目核定表

4

修正科目 現行科目
說 明

編號 名稱及定義 編號 名稱及定義

入繳納之容積代金等相關
收入屬之。

入繳納之容積代金等相關
收入屬之。

41W 抵費地售地賸餘分配收入
凡依平均地權條例施行細
則等規定以重劃區抵費地
處分後盈餘半數撥入之收
入屬之。

原三級科目依收入性質
改列至「412依法分配
收入」項下四級科目。

41X 核能發電後端營運提撥收
入
凡依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
金費用收取辦法等規定所
收取之收入屬之。

同上。

41Y 其他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凡不屬於以上之徵收及依
法分配收入屬之。

刪除本科目。

411Y 其他徵收收入
凡不屬於以上之徵收收入
屬之。

配合新增「411徵收收
入」，新增本科目。

412 依法分配收入
凡依法令或契約規定分配
或提撥之收入屬之。

1.為使「41徵收及依法
分配收入」項下科目
分類更臻明確，爰新
增本科目。

2.原三級科目將依收入
性質改列至本科目項
下四級科目。

4121 菸品健康福利捐分配收入
凡依菸害防制法等規定分
配之收入屬之。

1.原三級科目依收入性
質改列至「412依法分
配收入」項下四級科
目。
2.酌修科目名稱。

4122 運動彩券盈餘分配收入
凡依運動彩券發行條例等
規定分配之收入屬之。

同上說明1。

4123 金融業營業稅分配收入
凡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
業稅法等規定分配之收入
屬之。

1.同上。
2.酌修科目定義。

4124 港務公司盈餘分配收入
凡依國營港務股份有限公
司設置條例等規定分配之
收入屬之。

同上說明1。

4125 公益彩券盈餘分配收入 同上。



債務基金、特別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基金來源、用途及
餘絀表預算科目核定表

5

修正科目 現行科目
說 明

編號 名稱及定義 編號 名稱及定義

凡依公益彩券發行條例等
規定分配之收入屬之。

4126 抵費地售地賸餘分配收入
凡依平均地權條例施行細
則等規定以重劃區抵費地
處分後盈餘半數撥入之收
入屬之。

同上。

4127 通訊傳播監督管理收入
凡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組織法等規定收取之收入
屬之。

同上。

4128 就業保險提撥收入
凡依就業保險法等規定以
就業保險提撥之收入屬
之。

同上。

4129 環保提撥收入
凡依環境教育法等規定提
撥之收入屬之。

同上。

412A 設置公共藝術提撥收入
凡依文化藝術獎助條例等
規定提撥辦理公共藝術之
收入屬之。

同上。

412B 核能發電後端營運提撥收
入
凡依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
金費用收取辦法等規定所
收取之收入屬之。

同上。

412C 房地合一稅分配收入
凡依所得稅法等規定分配
之收入屬之。

為使長照服務發展基金
主要基金來源能顯示實
質收入意涵，爰新增本
科目。

412D 菸酒稅分配收入
凡依菸酒稅法等規定分配
之收入屬之。

同上。

412E 遺產及贈與稅分配收入
凡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等規
定分配之收入屬之。

同上。

412Y 其他依法分配收入
凡不屬於以上之依法分配
收入屬之。

配合新增「412依法分
配收入」，新增本科
目。

47 規費收入
凡不屬於徵收收入，且依

依審計部查核意見，為
使統計表達更臻周妥，



債務基金、特別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基金來源、用途及
餘絀表預算科目核定表

6

修正科目 現行科目
說 明

編號 名稱及定義 編號 名稱及定義

規費法等規定收取之收入
屬之。

爰新增本科目。

471 行政規費收入
凡不屬於徵收收入，且依
規費法第7條等規定收取
之收入屬之。

同上。

472 司法規費收入
凡不屬於徵收收入，且依
行政訴訟法等規定收取之
收入屬之。

同上。

473 使用規費收入
凡不屬於徵收收入，且依
規費法第8條等規定收取
之收入屬之。

同上。

4Y 其他收入
凡不屬於以上之徵收及依
法分配、債務、勞務、農
政、財產、政府撥入、教
學及規費等收入屬之。

4Y 其他收入
凡不屬於以上之徵收及依
法分配、債務、勞務、農
政、財產及政府撥入等收
入屬之。

配合新增規費收入等科
目，酌修本科目定義。

5 基金用途
凡依法令或契約規定支
付、交付或捐贈，減少可
運用之資源等屬之。

5 基金用途
凡依法令或契約規定支
付、交付或捐贈，而減少
可供運用之資源，並造成
基金餘額減少者屬之。

酌修科目定義。



債務基金、特別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用途別預算科目核

定表

1

修正科目 現行科目
說 明

編號 名稱及定義 編號 名稱及定義

231 國內旅費

凡員工國內出差、調

遣、受訓等交通費、住

宿費及雜費屬之。

231 國內旅費

凡員工國內出差、調

遣、受訓等交通費、住

宿費、雜費及臨時費屬

之。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

要點規定，旅費僅包

括交通費、住宿費及

雜費，爰配合修正。


